
鼓励引导基层就业，继续实施“三支一

扶”计划、“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山

区）计划”和“广东高校毕业生志愿服务乡村

振兴行动”。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

划，做好 2023年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

业创业工作。对到老工业基地县以下基层

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给予学费补

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高定工资等支持，

对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可按规定提

前转正定级。鼓励引导基层就业。

为支持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到粤东粤西

粤北地区就业，《通知》提出将高校毕业生

基层岗位补贴和基层就业补贴整合为粤东

粤西粤北地区就业补贴，对到粤东粤西粤

北地区用人单位就业（入编机关事业单位

的除外），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

缴纳 6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的毕业 2年内

普通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

给予一定补贴，其中博士每人 10000元，硕

士每人7000元，其他每人5000元。

同时，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聘规模，全

省国有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规模不低于

去年。做好 2023年全省考试录用公务员、

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工作，稳定公务

员招录规模。2023 年全省提供不少于 6.8
万个事业单位工作岗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

聘，组织开展全省事业单位集中公开招聘

高校毕业生工作。

鼓励引导基层就业
到粤东粤西粤北就业可获就业补贴

近日，《广东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稳就

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印发
实施，从激发活力扩大就业容量、拓
宽渠道促进青年就业、强化帮扶兜
牢民生底线、夯实基础提升服务
效能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十六

条具体举措。

扩大就业容量
延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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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活力扩大就业容量、拓宽渠道促进青年就业、强化帮扶兜牢民生底线、建设全省就业大数据系统

广东推出“十六条”优化调整稳就业措施

■新快报记者 麦婉诗

扩大就业容量方面，《通知》

提出加大市场主体稳岗扩岗支持

力度，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

保险费率政策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失业保险基准费率按 1%实

施。提高惠企政策覆盖面和可及

性，将企业可享受的就业补贴政

策，同等适用于符合条件的以单

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强化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用

工支持，鼓励各地在农业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重点工程项目

中推广实施以工代赈。深入实施

重点企业用工保障行动，梳理完

善重点用工企业清单，配备就业

服务专员，落实落细岗位收集、技

能培训等服务。

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就业创业

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按规定

向吸纳就业人数多、稳岗效果好

且用工规范的实体经济、小微企

业及发展前景较好的个体工商

户、小微企业主发放贷款。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发放力

度，加强贴息资金保障，简化担保

手续，全面落实 10万元及以下个

人创业担保贷款免除反担保要

求，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和呆账核

销机制。对确有需要且符合条件

的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可按规

定申请展期还款，期限原则上不

超过1年。

创业培训和创业孵化方面，

鼓励各地开发推广投资少、风险

小的特色创业实训项目，组织有

创业意愿和培训愿望的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各类群体

参加培训并按规定给予补贴。高

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入

驻政府投资开发的创业孵化载

体，可给予最长3年的免租期。

同时，鼓励各地围绕制造强

省建设、“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等重大战略，遴选优质培

训项目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支持

战略性产业集群龙头企业联合产

业内中小微企业、职业学校、技工

院校等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学

生学徒制培训。参加失业保险 1
年以上的企业职工或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申请技能

提升补贴，每人每年享受补贴次

数最多不超过三次，政策实施期

限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此外，《通知》还提出，强化多

元就业形态培育，鼓励用人单位积

极设置面向育儿妇女的“妈妈

岗”。探索推动建设省级“妈妈岗”

就业基地，对认定的省级“妈妈岗”

就业基地可统筹省以上就业补助资

金给予适当奖补。对灵活就业并按

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职工

医疗保险的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按每人每月300元标

准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有条件的地

市可适当提高，但不得超过本人实

际缴费额的三分之二。延续实施特

定人员单项参加工伤保险政策，适

当扩大参保人员范围。

拓宽青年就业渠道方面，《通知》提出鼓励吸纳青年就业，对

2023年 1月 1日后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 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登记失业的 16—24岁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失业、

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 1个月以上的企业，按每招用 1人 1000元

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或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实施

期限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全年募集6万个以上见习岗位，吸纳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

和登记失业的 16—24岁青年参加见习，对开展见习的用人单位

按规定给予见习补贴。对见习期未满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的，给予剩余期限见习补贴，政策实施期限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加大“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支持力度，有条件的地区可对

参加计划的青年按不超过每人每月2000元标准给予生活补助。

兜牢民生底线方面，《通知》提出强化

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对2023年1月1日后招

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的企业，参照青

年群体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实

施期限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合理确定

并动态调整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将零

就业家庭、低保家庭、脱贫户、大龄、残疾、

长期失业等人员纳入援助范围。继续对招

用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按每人每月

200元标准给予一般性岗位补贴，政策实施

期限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全省开发储

备1万个以上公益性岗位，按规定兜底安置

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

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将符合条件的生

活困难失业人员及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范围。及时启动社会救

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按

规定向困难群众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强化失业人员就业帮扶
开发储备1万个以上公益性岗位

提升服务效能方面，鼓励经营性人力

资源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参与零工市场建

设运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社区（村）探

索建设运营“就业驿站”，建立就业服务专

（兼）职队伍。提升就业服务信息化水平。

建设全省统一的就业服务管理一体化系

统，打造“广东就业地图”，实现就业失业登

记、重点群体认定、岗位推荐匹配、政策申

领享受等全链条就业公共服务“一网通

办”。建设全省就业大数据监测系统，强化

农民工流动趋势监测和人力资源市场供求

情况分析。加强业务协同数据共享。工

信、统计、市场监管、人民银行等部门要建

立大中小型企业划型名录并做好数据共

享，推动惠企政策精准实施。税务、医保部

门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落实好国

家关于社保补贴“直补快办”的办理要求，

由数源部门依法依规做好相关数据共享。

打造“广东就业地图”
实现全链条就业公共服务“一网通办”

培育多元就业形态
推动建设省级“妈妈岗”就业基地

拓宽青年就业渠道
全年募集见习岗位6万个以上

■■““职引未来职引未来 筑梦南粤筑梦南粤————

20232023年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会年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会””

在华南理工大学操场举行在华南理工大学操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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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2023 届普通高

校毕业生系列供

需见面活动现场。

（资料图）


